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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珍

买房，是目前市民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在房屋买卖交易
当中，由于房屋本身所附加的许多因素又和其他商品不同，因此出现了不少延期交房、延期过户、一
房二卖等交易陷阱。面对这些纠纷时，也有不少市民不知道如何处理。近日，半岛全媒体记者采访了
青岛中院民一庭专门审理房产交易纠纷的几位法官，他们用真实的案例为市民答疑解惑。

房屋遭贱卖后又抵
青岛中院民一庭法官以案说法，帮市民规避房屋交

周甲、周乙是亲兄弟，原来共有一套
住宅。1991年，周甲之妻王某取得涉案
房屋的所有权证，建筑面积为94 . 02平
方米。该房屋由周甲与周乙生前共同居
住，后周甲一家搬走，由周乙后人周丙居
住使用至今。2005年，王某起诉周丙，请
求腾房，法院最终认定涉案房屋为周甲、
周乙共有。
2009年9月26日，王某与苏某签订

《青岛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将这套住房
转让，合同写明转让价款为489160元，
并约定三日后腾房及房屋交接事宜。该
买卖合同在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备案。此外，2009年9月21日，苏某还
与王某另行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一
份，约定王某将涉案房屋以70万元的价
格售予苏某。关于房款支付情况，除第一
笔购房款23万元为农业银行划拨外，其
余3笔均为现金支付。2009年9月27日，
王某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苏某名下。涉案
房屋经委托的评估价值为1406300元。
2009年10月12日，苏某与第三人

张某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苏
某向张某借款35万元，苏某以涉案房屋
作为担保。之后，第三人张某将苏某诉至
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苏某应偿还借款本
金及利息3555250元，如苏某不履行上

述义务，张某有权以苏某涉案房产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
偿。之后，涉案房屋过户至张某名下。周
丙遂起诉至法院，以恶意串通、严重侵害
其他共有权人利益为由请求法院判决王
某与苏某的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系周甲、周

乙生前共同共有，故王某作为周甲之妻
对该房屋没有完整的处分权，其未经房
屋共有人的同意处分涉案房屋构成无权
处分，严重损害了周丙的合法权益，且结
合苏某明知涉案房屋中有人居住却未仔
细查勘了解，未进行房屋交接，仅支付定
金就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出售价格低于
市场价格、未能就实际支付房款的情形
作出合理的说明为由认定苏某不构成善
意取得，直接判令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五十二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应有法
定事由，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不是认定合
同无效的法定要件。综合本案案情分析，
二审认为，王某与苏某存在主观上的故
意，恶意串通损害了其他共有权人的合
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规定，依法认定涉案合同无
效。

法官侯娜，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现任民
一庭党支部委员、审判长。2004
年经青岛市委组织部选调到中院
工作，主要审理房地产、建设工
程、房屋租赁、劳动争议、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等案件，具有深厚的
法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审判实践
经验，多次妥善处理群体性房地
产诉讼案件，并成功调撤多起具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未发生
过一起恶性信访案件。其撰写的
多篇优秀裁判文书、典型案例、论
文曾获得省市级荣誉，并入选青
岛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十大
典型案例，多次荣获个人三等功、
办案能手、优秀法官、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案件一

共有房屋被贱卖抵押竟不知情

第一，《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
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
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作重大修
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
按份共有人或全体共有人同意，但
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共有物
的处分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如加盖房
屋、装修房屋）和法律上的处分（包括
转让、抵押、质押）。共同共有物的处分
必须经全体共有人同意，部分共有人
擅自对共有物进行处分的构成无权处
分。所以，王某转让房屋不仅需要经过
周丙的同意还需要经过除自己以外的
所有周甲后人的同意，故王某出售房
屋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另外，不应以受让人是否构成

善意取得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
准。善意取得，是指财产占有人无权
处分其占有的财产，如果他将该财
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财
产时处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及
时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
权，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

法官孙琦，法学硕士。本科就
读于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研究
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现任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一庭审判长。于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余年，
长期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劳动
争议、土地承包和执行异议之诉
等案件的审判工作。

■案件二

一房二卖机关算尽，房主被告上法庭
2005年，崔某与于某签订房地产

买卖契约，购买于某坐落在本市的房
屋一套，约定签订合同之日崔某支付
定金 2万元，待办出房产证三日内，崔
某支付于某 24万元并办理过户手续，
剩余 40万元房款通过贷款方式进行
支付。
后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崔某

提前支付首付款 20万元给于某，剩余
房款待房产证办理完毕后，按原合同
执行，于某把房屋相关证明及钥匙交
给崔某保管。后崔某分多笔支付于某
购房款共计 46万余元。于某将涉案房
屋交付给崔某并由崔某居住使用至
今。
由于于某以该房屋抵押进行贷

款，双方未及时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
在于某还清其该笔银行借款，解除了
涉案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取得了涉
案房屋的房产证后，于某并未协助崔
某办理过户手续，而是多次以该房屋
为抵押，与多家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合
同，并办理抵押物登记。

2009年，于某又与其妻弟陈某签
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卖给
陈某，并协助陈某办理了房屋的产权
过户手续，由陈某取得涉案房屋产权
证。后陈某再次以涉案房屋为抵押物
向银行进行贷款，而其还贷明细显示，
存在多笔由于某妻子（即陈某姐姐）的
转账还款。
法院审理认为，于某与崔某就涉

案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崔某已按合
同约定支付大部分购房款，于某应当
按照约定，在房屋具备过户条件时协
助崔某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崔某
要求于某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协助办
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符合双方合
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同时崔某应当将房屋尾款支付给于
某。
对于于某与陈某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因陈某与于某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情形，损害了崔某
的合法权益，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我国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
于某在与崔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收受大部
分房款并已经将房屋交付崔某使用，只是由
于涉案房屋事先存在抵押贷款，在房屋进行
交易时房产证并不在于某手中，故于某与崔
某约定待办出房产证后再办理过户手续，交
付剩余房款。而于某在其还清银行贷款，撤
销房屋上抵押并取得房产证以后，非但没有
履行买卖合同义务，而是多次以该房屋设置
抵押进行贷款，恶意地为涉案房屋办理过户
手续人为地设置障碍。于某该种行为系为自
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
条件的成就，应当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崔某
有权依据合同要求于某履行协助办理过户
手续的义务，并支付于某收取剩余购房款。
对于于某与陈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陈某自认其知晓涉案房屋已经出卖给于某
并交付使用多年，在此情形下，陈某仍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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